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3-41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情况

1

、授予日

:

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6

日。

2

、授予数量及授予人数

:

授予数量为

960

万股

,

授予对象为

44

人。

3

、授予价格

:2.59

元

/

股。

4

、股票来源

:

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5

、对股份限售期安排的说明

: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

48

个月。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为锁定期

,

锁定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锁定期后

36

个月为解锁期

,

在解锁期

内

,

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

,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

,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

24

个月、

36

个月

,

分别

申请解锁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3%

、

33%

、

34%

。

6

、激励对象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议案》

,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做了相应调整

,

具体情况

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宋满元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经理

１３０ １３．５４％ ０．２３％

吴玉芳 副总经理

８５ ８．８５％ ０．１５％

马科文 财务总监

８０ ８．３３％ ０．１４％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共

４１

人）

６６５ ６９．２７％ １．２０％

合计

９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

二、激励对象名单与

2013

年

9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完全一致。

三、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苏公

W[2013]B096

号验资报告

,

对公司截

至

2013

年

9

月

10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

股本

)

情况进行了审验

,

验资报告原文摘要如下

: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6,220,977.00

元

,

实收资本

(

股本

)

为人民币

556,220,977.00

元。根据贵公司二

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

贵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960

万元

,

通过向激

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方式募集

,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5,820,977.00

元。

2013

年

9

月

6

日

,

贵公司向

44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96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授予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2.59

元。经我们审验

,

截至

2013

年

9

月

10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

44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出资额人民

币

24,864,000.00

元

(

贰仟肆佰捌拾陆万肆仟元

),

其中

:

新增注册资本

(

股本

)

人民币

9,600,000.00

元

(

玖佰陆拾万

元

),

资本公积人民币

15,264,000.00

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出资。

同时我们注意到

,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556,220,977.00

元

,

实收资本

(

股本

)

人民币

556,220,

977.00

元

,

已经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分别于

2001

年

9

月

27

日出具苏公

W[2001]B155

号验资报告、

2004

年

8

月

20

日出具苏公

W[2004]B072

号验资报告、

2006

年

4

月

26

日出具苏公

W[2006]B053

号验资报告、

2007

年

9

月

14

日出具苏公

W[2007]B101

号验资报告、

2008

年

4

月

23

日出具

苏公

W[2008]B060

号验资报告、

2010

年

4

月

21

日出具苏公

W[2010]B030

号验资报告、

2010

年

12

月

29

日出具的苏

公

W[2010]B147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3

年

9

月

10

日止

,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565,820,977.00

元

,

实收资

本

(

股本

)

人民币

565,820,977.00

元。

四、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股份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6

日

,

上市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4

日

,

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自

授予日起

12

个月为锁定期

,

锁定期后

36

个月为解锁期。在锁定期内

,

在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时

,

激励

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

,

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

24

个月后、

36

个月后

,

分别申请解锁获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33%

、

33%

、

34%

。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

，

９２１

，

３２５ ３．７６％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５２１

，

３２５ ５．３９％

１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２

、高管股份

２０

，

９２１

，

３２５ ３．７６％ 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８７１

，

３２５ ４．２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５

，

２９９

，

６５２ ９６．２４％ ５３５

，

２９９

，

６５２ ９４．６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５

，

２９９

，

６５２ ９６．２４％ ５３５

，

２９９

，

６５２ ９４．６１％

三、股份总数

５５６

，

２２０

，

９７７ １００％ ５６５

，

８２０

，

９７７ １００％

六、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

按新股本

565,820,977

股摊薄计算

,

公司

2012

年度每股收益为

0.06

元。

七、公司因实施本激励计划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九、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556,220,977

股增加至

565,820,977

股

,

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发生变化

,

具体情况如下

:

控股股东

授予完成前 授予完成后

持有公司股份（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份总

额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股）

占授予前公司股份总

额比例

澳洋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４３

，

０８２

，

９７９ ４３．７０ ２４３

，

０８２

，

９７９ ４２．９６％

本次持股比例变动之后

,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

澳洋集团有限公司所享有的表决权仍

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

因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72� � �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3-031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情况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伟星新材”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390

万股

;

行权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33,332

万元。

2

、本次行权股份的缴款截止日为

2013

年

9

月

5

日

,

上市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24

日。

3

、本次行权的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合计

202.8

万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

其他激励

对象行权后获得的

187.2

万股股份无限售期。

4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

13

名激励对象

自

2012

年

12

月

19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止可行权第一个行权期相应的股票期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

,

公司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13

名激励对象的

390

万份股

票期权予以行权。截至本公告日止

,

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1

、股权激励计划简介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

该修订

稿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

;2011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以上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

(1)

股份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2)

股票期权数量

:

授予激励对象

1,000

万份股票期权。

(3)

分期行权时间

: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

4

年。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权日

起满

12

个月后

,

按以下安排行权

:

行权期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

获授期权数量

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

３０％

第二次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

３０％

第三次行权期

自授权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权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

４０％

(4)

行权价格

:17.39

元

/

股。

2

、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首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

同意向

1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00

万份股票期权

,

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7

日。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完成授予登记工作

,

期权简称

:

新材

JLC1,

期权代码

:037566

。

3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调整变动情况

(1)

因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元”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2012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

将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6.59

元

/

股。

(2)

因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

股

,

派发现金红利

8

元

(

含税

)

”的

2012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和利润分配方案

,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有关规定

,2013

年

6

月

1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将公司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300

万股

(

第

一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由

300

万份调整为

390

万份

),

行权价格调整为

12.15

元

/

股。

公司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

日期

该次行

权数量

该次取消

期权数量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次变动

后期权数

量（万份）

该次变动后

行权价格

（元

／

股）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动原因简要说明

授予日

２０１１．１２．７

— — —

１

，

０００ １７．３９ １３

—

２０１２．４．１９

— — —

１

，

０００ １６．５９ １３

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２０１３．６．１８

— — —

１

，

３００ １２．１５ １３

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和利

润分配方案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

公司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阶段。经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

公司

13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

,

具

体情况如下

:

序号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对

１３

名激励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绩效情况进行了考核，考核结果均为合

格。

２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期权激励

计划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３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

４

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公司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

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８５８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９２５．２５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１

，

２１３．９３

万元， 均高于授予日前三个会计

年度的平均水平

１３

，

２６２．５１

万元和

１２

，

７４４．０２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８５８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３．３９％

，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２１３．９３

万元， 比

２０１０

年

增长

２４．７０％

。

2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行权条件出具的核查意见

经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

并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

13

名激励对象

行权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

同意其在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

一个行权期内行权。

三、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缴款、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本次行权数量等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

有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股）

本次行权

数量（万

股）

本次行权占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授予权益总量

的百分比（

％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金红阳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８ ６２．４ ４．８

２

屈三炉 副总经理

１５６ ４６．８ ３．６

３

施国军 副总经理

１１７ ３５．１ ２．７

４

谭 梅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０４ ３１．２ ２．４

５

陈安门 财务总监

９１ ２７．３ ２．１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６７６ ２０２．８ １５．６

二、其他激励对象

６

冯金茂 核心技术人员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７

郑敏君 办公室主任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８

李 斌 天津工厂厂长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９

王登勇 核心技术人员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１０

王卫芳 财务部部长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１１

许小春 浙江区域总经理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１２

韩燕良 江苏区域总经理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１３

方赛健 上海区域总经理

７８ ２３．４ １．８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６２４ １８７．２ １４．４

合 计

１

，

３００ ３９０ ３０

2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情况

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计划获得的股份按照规定锁定

6

个月外

,

其他激励对象行权所获股

份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行权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24

日。

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本次行权股份上市后的禁售期具体如下

:

(1)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股票

,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

,

每年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总数的

25%;

在离任信息申报之日起六个月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

;

在离任信息申报之日起

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50%

。

(3)

若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

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本次行权款项的缴款时间和缴款金额

13

名激励对象已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前向公司缴纳足额的行权资金

,

缴款金额为

4,738.5

万元。

4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行权事项进行验资的情况

2013

年

9

月

6

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激励对象所缴纳的行权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

2013

〕

271

号验资报告

:

截止

2013

年

9

月

5

日止

,

公司已收到

13

名自然人缴纳的行权款肆仟柒佰叁拾捌万

伍仟元

($47,385,000.00),

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3,900,000.00

元

,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43,485,000.00

元

,

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333,320,000.00

元。

5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等相关手续。

6

、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行权共募集资金

4,738.5

万元

,

已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存储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7

、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行权前

6

个月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律师关于本次行权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后第一次可行权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

伟星新材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各项规定

;

各激励对象被授予股票期权的数

量、本次可行权的数量以及行权价格的确定均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各激励对象本次行权符合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条件。公司各激励对象在可行权日行权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是合法有效

的。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２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７８

，

０００ １１．７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３７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５ ２

，

０２８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７８

，

０００ １１．７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８８．７５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２９４

，

２４２

，

０００ ８８．２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８８．７５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２９４

，

２４２

，

０００ ８８．２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２９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３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

4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5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23日

关于华夏理财21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业务及恢复后继续限制申购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9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７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申购业务的起始日、恢

复申购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的原因说

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

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７７ ００１０７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

申购业务

是 是

恢复申购业务后限制申购

业务的日期、金额及原因说

明

限制申购业务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Ｂ

１００ １００

限制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加强基金

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2013

年

10

月

8

日起

,

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将继续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进行限制

,

投资者

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如单日累计申

购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

A

或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

B

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

A

或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

B

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投资者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赎回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

(

即

2013

年

10

月

8

日

)

起不享有分配权益

,

但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及恢复后继续限制

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9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３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

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及沪深证券交

易所休市安排，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业

务后限制申购业务的

日期、金额及原因说明

限制申购业务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１００

限制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加强

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注

:2013

年

9

月

27

日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将暂停华夏现金增利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本基金”

)

在

代销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2013

年

9

月

27

日

15:00

前

,

投资者仍可在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转换

转入业务

,

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不得超过

100

万元

,

如单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本基金

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

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本公司的相关要求。

2013

年

9

月

27

日

15:00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将暂停本基金在直销机构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2013

年

10

月

8

日起

,

本基金将继续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进行限制

,

投资者办理具体业

务时应遵照本公司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 如单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

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中“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的规定

,

投资者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

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

(

即

2013

年

10

月

8

日

)

起不享有分配权益

,

但仍享有赎回及转换转出当日和整个

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

具体业务处理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夏理财30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申购业务

及恢复后继续限制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9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５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申购业务的起始日、

恢复申购业务的日期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

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保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５７ ００１０５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

复申购业务

是 是

恢复申购业务后限制申购

业务的日期、 金额及原因

说明

限制申购业务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Ｂ

１００ １００

限制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加强基金投

资运作的稳定性。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2013

年

10

月

8

日起

,

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将继续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进行限制

,

投资者

办理具体业务时应遵照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如单日累计申

购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A

或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B

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A

或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

B

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投资者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赎回华夏理财

30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

(

即

2013

年

10

月

8

日

)

起不享有分配权益

,

但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华夏货币市场基金暂停申购、转换

转入业务及恢复后继续限制申购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9月2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２８８１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华夏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华

夏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恢

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暂停及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

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

通知》（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及沪

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货币

Ａ

华夏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８８１０１ ２８８２０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恢复

申购、转换转入业务

是 是

恢复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后

限制申购业务的日期、 金额

及原因说明

限制申购业务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华夏货币

Ａ

华夏货币

Ｂ

１００ １００

限制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性。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2013

年

10

月

8

日起

,

华夏货币将继续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进行限制

,

投资者办理具体

业务时应遵照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求。如单日累计申购华夏货

币

A

或华夏货币

B

金额超过

100

万元

,

华夏货币

A

或华夏货币

B

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基金字

[2005]41

号

)

中“当日赎回的

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的规定

,

投资者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赎回及转换转出华夏

货币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

(

即

2013

年

10

月

8

日

)

起不享有分配权益

,

但仍享有赎回及转换转出当日和整

个节假日期间的收益。

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ChinaAMC.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2013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一

C2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002454� � �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3-050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拟决定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行使该

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该议案于

2013

年

7

月

12

日在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获得审议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以及

2013

年

7

月

13

日公司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2013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酷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购买理财产品

14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海酷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购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主要内容

（一）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D-1

款

2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

、产品投资方向： 本结构性存款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

对手叙作投资收益和

USD3M-LIBOR

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4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

1400

万元

5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4.18%

6

、起息日：

2013

年

7

月

17

日

7

、到期日：

2013

年

11

月

18

日

8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本结

构性存款采用以到期支付产品收益方式支付。

9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民生银行没有关联关系

（二）理财产品风险提：

1.

市场风险：如果在结构性存款运行期间，市场未按照结构性存款成立之初预期运行甚至反预期运

行，客户可能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可能出现零收益；

2.

流动性风险：产品期限内，除非另有约定，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客户不能提前终止或赎回；

3.

结构性存款不成立风险：若由于结构性存款认购总金额未达到结构性存款成立规模下限（如有约

定），或其他非因银行的原因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未能投资于结构性存款合同所约定投资范围，或本结构性

存款在认购期内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可能对结构性存款的投资收益表现带来严重影响，或发生其他导致本

结构性存款难以成立的原因的， 经银行谨慎合理判断难以按照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本结构性

存款，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宣布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客户将承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的风险；

4.

通货膨胀风险：有可能因物价指数的上升导致产品综合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即实际收益率为负

的风险；

5.

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原因，对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6.

提前终止风险：当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视市场情况提前终止本结构性存款，

客户可能获取低于预期的收益， 且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实现的产品收益并不必然高于产品正常到期实现

的产品收益；

7.

延期支付风险：在发生政策风险或本结构性存款项下对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的情况下，银行会

向有关责任方行使追偿权，因此可能会导致产品收益延期支付；

8.

信息传递风险：银行按照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结构性存款的信息披露公告。客户应根据

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主动、及时登陆银行网站获取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

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性存款信息，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

由客户自行承担；

9.

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意外

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性存款面临损失的任何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理财产品管理制度》来执行，拟采取措施如下：

1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公司

计划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委托理财情况由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公司委托理财的进展情况、盈亏情况、风

险控制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委托理财对公司影响

（一）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防范风险、提高收益

"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

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抵触，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

、

2013

年

7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民生银行成都分行

"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D-1"

。详情请参见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

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2

、

2013

年

7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

亿元人民币向农业银行上海莘庄工业区支行购买中国农业

银行

"

本利丰

"

定向（

BFDG2013257

）人民币理财产品。详情请参见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3

、

2013

年

8

月

2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800

万元人民币购买天津银行

"

理财

-

稳健增值计划

2013

年

319

期

"

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计划。详情请参见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cn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4

、

2013

年

8

月

2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300

万元人民币购买天津银行

"

理财

-

稳健增值计划

2013

年

320

期

"

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计划。详情请参见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cn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5

、

2013

年

8

月

23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8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中国光大银行理财产品

-"

保证收益

型

T

计划

"2013

年第十七期产品

3

。详情请参见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

http://www.cninfo.com.cn

）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协议书》

CMBC-HT-476(2012)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3-04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3

年

9

月

17

日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本公司

)

与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润普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签署了《投资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

四

方共同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

,

设立

"

北京光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3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的

30%;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4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0%;

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1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1%;

北京中润普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9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

。

2

、

2013

年

9

月

4

日

,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成立北京光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事项。根据《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此次投资事项属于本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的决策权限

,

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情况

(

一

):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

陆先高

注册资本

:5000

万

主营业务

:

制作、发行广播电视节目

;

报纸网络版、报纸手机报及网络

(

含手机网络

)

图书、杂志出版

;

因特

网信息服务业务

;

利用互联网经营音乐娱乐产品

,

艺术品

,

演出剧、动漫等产品

,

从事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展览、

比赛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

;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计算机技术培训

;

技术推

广服务

;

基础软件服务

;

应用软件服务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

公关咨询、策划及翻译服务

;

承办展览展示

及会议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等。

(

二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东华合创大厦

16

层

法定代表人

:

薛向东

注册资本

:68996.72

万元

主营业务

: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和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公共软件开发

;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和技

术推广、转让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通讯设备

;

承接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通讯工

程、智能楼宇及数据中心计算机系统工程等

(

三

):

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

沈阳市浑南新区高歌路

2

号昂立信息园

A

座

406

室

法定代表人

:

吕波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软件技术开发

;

应用软件服务

;

信息系统集成和服务

;

计算机、软件和计算机辅助设备、通信设

备及配件销售

(

四

):

北京中润普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

90

号院

16

号楼

122

室

法定代表人

:

杜小军

注册资本

:100

万

主营业务

:

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和技术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经济贸易咨询

;

销售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等

上述四方投资主体

,

除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外

,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中润

普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北京光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2

、拟设地点

:

北京

;

3

、法定代表人

:

薛向东

;

4

、注册资本

:100

万

;

5

、业务范围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网络舆情信息服务及销售

;

互联网信息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

的研究开发

;

计算机网络设备的安装与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及销售。

以上各项内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决定设立北京光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是基于各方股东有以下的优势资源

:

光明网传媒有限公司是

中央级大型互联网媒体企业

,

具有丰富的中央级媒体资源

;

沈阳普林科技有限公司具有优势的行业渠道资

源

;

北京中润普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具有数据挖掘的解决方案和行业经验等

,

该方案处于领先地位

,

有较好

的市场开发前景。

经过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调研

,

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投资设立北京光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致力于数据

挖掘技术产业化及面向行业客户提供大数据领域的综合服务

,

并着眼于未来大数据发展的机会

,

提前布局

,

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

增强抗风险能力。

四、备查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3-04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3-036)

。停牌期间

,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和

2013

年

9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

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37

和公告编号

:2013-039)

。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及各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

,

目前尚未有突破性进展

,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

停牌

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28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国富浩华）的《名称

变更通知函》：国富浩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进行了合并，并于

4

月

30

日签订了《合并协议》。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更名为

"

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从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启用新名称。此前国富浩华与本公司签署的所有

合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和履行。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审计机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30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3

年

9

月

18

日，我公司获知第一大股东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基集团）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

10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质押（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66%

），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3

年

9

月

17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

为止，该股权质押用于向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截至

2013

年

9

月

18

日， 银基集团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9,009,267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3%

，已累计质押

169,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3％

。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编号：2013-072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2013－029

号公告）：本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6

月

3

日开市时起连续停

牌。

2013

年

6

月

2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

长代表公司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2013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因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

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起继续停牌。

2013

年

9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因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

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争取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前披

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一十八日


